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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江苏大学机电总厂（基础工程训练中心）

听课制度》的通知 

 

全厂各部门： 

《江苏大学机电总厂（基础工程训练中心）听课制度》经厂党政

联席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各部门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江苏大学机电总厂 

2018 年 5 月 28 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梅强副校长、校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苏大学机电总厂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28 日印   

机电总厂 



江苏大学机电总厂（基础工程训练中心）听课制度 

 

为进一步完善“全员全过程全方位”育人体系，加强机电总厂立

德树人教育，及时发现和解决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，客观评价实践

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状况，促进教职员工持续改进实践教学方式方

法，不断提高我厂实践教育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，特制定机电总厂听

课制度。 

一、听课人员 

厂部领导、科级干部、根据工作需要聘请的其他人员。 

二、听课次数 

1.厂部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次（每次听课不少于 1课时，下

同），分管教学的厂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6次。 

2.科级干部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次。 

3.其他人员听课具体时间和次数由厂部统一安排。 

4.教学部每周应至少组织一次听课或教学检查活动。 

三、听课要求 

1.听课时要尊重带教人员，遵守课堂纪律，不得干扰带教人员授

课秩序。 

2.听课后应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填写《江苏大学机电总厂（基础

工程训练中心）听课记录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逐一进行评价，并写明存

在的问题及建议。 

 3.听课人员听课后应与授课人员现场交流授课意见，同时关注师

德师风、教学环境、设施安全等情况，对发现的重大或突出问题应及

时向教学部或综合部反映。 

http://jdzc.ujs.edu.cn/newfile/20180608001.doc


4.带教人员要充分利用听课机会，与听课人员交流，认真总结教

学经验，强化立德树人理念，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实践教学能力。 

5.听课人员在听课后，要将听课记录表在三个工作日内交到综合

部。 

四、其他 

1.课表在机电总厂网站教学管理—计划安排栏目查询或下载。 

2.听课评价结果将作为对职工教学工作的评价、考核、岗位聘用

以及对班组工作考核的依据之一。 

3.听课人员执行听课制度情况将作为履职尽责考核依据之一。 

4.厂部在听课评价的基础上，重点针对青年职工、听课评议排序

较后的职工，通过反馈交流、跟踪评价和持续改进等环节，构建实践

课堂教学质量闭环监控机制。同时成立教学督导小组，与每批实习学

生进行座谈交流，以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评价机制。 

五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综合部负责解释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附件 1： 
 江苏大学机电总厂（基础工程训练中心）听课记录表 

课程名称  
 

听课时间 年  月  日  午  时  分  至   时  分 

带教人员姓名  授课地点  授课人数  

授课对象 学院          班级 

精心

施教 

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内容 
评价等级 

优 良 中 差 

教学态度 
1. 授课认真，富有激情     

2. 掌控秩序，注重安全     

教学内容 

3. 思路清晰，重点突出     

4. 术语规范，概念准确     

5. 注重“四新”，难点讲透     

教学方法 

6. 联系实际，例证恰当     

7. 师生互动，注重启发     

8. 示范操作，及时纠错     

立德

树人 

为人师表 

1. 有无不当言行或其它违背师德师风现象    有□   无□ 

2. 有无人岗分离、师生分离等离岗串岗现象  有□   无□  

3. 有无聚众聊天现象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□   无□ 

4. 有无玩手机或在教学场所抽烟现象        有□   无□ 

5. 有无迟到早退现象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□   无□ 

学生守纪 
6. 有无不按规定着装现象                  有□   无□ 

7. 有无在实习场所玩手机或嬉戏打闹现象    有□   无□ 

其    它 8. 其它违纪情况： 

意见

与 
建议 

 
 

听课人签名： 


